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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臺灣屈公病疫情概要與防治策略 

 

王怡雅 1*、張雅姿 1、周玉民 1、楊靖慧 1、林侑璇 2、何麗莉 2 

 

摘要 

2019 年屈公病境外移入病例數為自 2007 年 10 月納入法定傳染病通報以來，

歷年同期最高，致國內流行風險提升。於 7 月出現臺灣首例本土個案，並於新北市

中和區發生首件本土群聚事件。屈公病與登革熱一樣都屬社區病、環境病，會透過

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傳播，故防治方式相似，皆需要全民共同參與，並由地方政府

規劃社區動員，澈底清除孳生源。由於屈公病毒在病媒蚊體內增殖期間較登革熱病

毒短，倘個案未被及時發現即可能導致疫情擴散，因此在防治作為上必須更即時且

積極介入。為因應 2019 年屈公病疫情，疾病管制署除強化邊境檢疫措施及加強對

赴屈公病流行地區旅客宣導注意自我防蚊措施外，並提升民眾及醫師對屈公病之

預防認知，提高就醫及通報警覺，縮短病例發病至通報的時間，以利衛生單位及時

採取防治介入措施。同時全力督導及協助地方政府進行個案處置，確認疫情影響範

圍，以及落實各項防治作為，降低疫情擴散風險。未來亦將持續密切監測國內外疫

情，依疫情變化適時調整強化防疫作為，以因應屈公病疫情之挑戰。 

 

關鍵字：屈公病、境外移入、邊境檢疫、防治策略 

 

前言 

屈公病是由屈公病毒造成的急性傳染病。屈公病與登革熱一樣主要由埃及

斑蚊及白線斑蚊傳播，人被帶有屈公病毒的病媒蚊叮咬而受到感染，在發病前 2 天

至發病後 5 天間為可傳染期（病毒血症期），此時若被病媒蚊叮咬，病毒將在病媒

蚊體內經 2–9 天增殖後，此病媒蚊便具有傳染力，當再去叮咬其他人，即可將病毒

傳播出去。被叮咬的感染者經 2–12 天潛伏期即可能發病（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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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公病發病初期症狀與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相似，感染者多數有症狀，

包含突然發燒、關節疼痛或關節炎、頭痛、噁心、嘔吐、疲倦、肌肉疼痛或皮疹，

且可伴隨結膜炎、腹瀉、畏光等非典型症狀，症狀持續約 3–7 天。屈公病較少見

致死的案例，大部分患者在 7–10 天內可康復，少數患者從發病開始出現嚴重或

反覆的關節痛，並持續數個月。新生兒於出生時感染、65 歲以上年長者或患有

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史者，是罹患屈公病易有併發症或病況嚴重的風險

族群[1–4]。 

由於多數屈公病患者症狀輕微，且初期發燒、疲倦等症狀常被誤認為感冒而

延遲通報，使個案不易及時發現。再加上屈公病毒在病媒蚊體內增殖時間較登革熱

短，傳播速率快，更容易造成疫情擴散。 

 

 

 

 

 

 

 

 

 

 

 

 

 

 

 

 

圖一、屈公病傳染時程圖 

 

2019 年屈公病疫情摘要 

近幾年，全球屈公病疫情因經貿發展、人口遷移及觀光旅遊等因素，流行地區

已逐漸擴大至亞洲、非洲、歐洲及美洲超過 100 個國家[5]。我國自 2007 年 10 月

將屈公病公告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後至 2018年止，確定病例均為境外移入，除 2013

年有 29 例外，其餘年度均少於 15 例（圖二），感染地以印尼、菲律賓為最多。2019

年與我國往來密切的東南亞及南亞部分國家屈公病疫情嚴峻，多國病例數高於

2018 年同期，依據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統計，截至 2019 年 10 月 24 日，

我國屈公病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計 83 例，為近 10 年同期最高，感染國家以緬甸

60 例最大宗，其次為泰國 13 例、馬爾地夫 5 例。個案來源包括自港埠採檢、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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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蚊媒傳染病（如登革熱）、經醫療院所或地方衛生單位通報之確定個案（表一），

使國內屈公病流行風險提升。至 2019 年 7 月新北市出現歷年首例本土病例，後續

於 8 月在新北市中和區發生首件本土群聚事件，2019 年本土確定病例共計 21 例

（圖二），其中群聚事件累計 20 例確定個案，均有中和區國強嶺至圓通寺步道

周邊區域活動史，整起事件於 10 月 24 日監測期滿，疫情解除[6]。 

 

 

 

 

 

 

 

 

 

 

 

 

 
圖二、2007–2019 年我國屈公病境外移入及本土病例趨勢圖 

備註：2019 年病例資料統計截止日期為 10 月 24 日 

 

表一、2019 年屈公病境外移入病例個案來源及感染國別* 

 

 

 

 

 

 

 

 
備註： 

*：2019 年病例資料統計截止日期為 10 月 24 日。 

**：原通報其他蚊媒傳染病（如登革熱），後經疾管署檢驗出屈公病，故陽轉通報屈公病。 

 

邊境檢疫現況分析及風險評估 

近年我國與屈公病主要流行地區國家，如東南亞之泰國、緬甸等，往來情形

大幅增加。以緬甸為例，2018 年來臺人次達 4.3 萬餘人，相較於 2012 年（2.3 萬

餘人）成長近 2 倍[7]。交通部分，我國與主要流行地區均有直航班機往來，另

許多自緬甸來臺的旅客亦會經由香港、泰國等地轉機，航線組合多元且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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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各國際機場對入境旅客進行發燒篩檢、問卷評估等，並進一步於四座

主要機場對於符合條件之高風險旅客（有疫情流行地區旅遊史且有發燒等症狀），

由檢疫人員於檢疫站現場採集其血液檢體，進行「登革熱 NS1 快篩」（登革病毒的

非結構蛋白 non-structural protein 1，簡稱 NS1），且將血液檢體送至疾管署檢驗及

疫苗研製中心，以 IgM、IgG 抗體檢測及螢光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

等方式，進行屈公病、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等三種蚊媒傳染病檢驗。 

經統計，2019 年 7 至 8 月自緬甸入境且符合採檢條件之高風險旅客計 38

人次，其中 12 人次經檢驗確診為屈公病，採檢確診率(31.6%)與同年 1 至 6 月數據

(0%)相比、或與同期自所有國家入境之高風險旅客採檢確診率(1.5%)相比，均明顯

偏高。且 2018 年該時期（1 至 8 月）自緬甸入境且符合採檢條件之高風險旅客（40

人次），均未檢出屈公病（表二）。於此同時，緬甸官方媒體 The Myanmar Times 於

2019 年 8 月 29 日報導緬甸出現自 2011 年以來首起屈公病病例，共計確診 26 例

[8]，低於我國同時期已篩檢出自緬甸境外移入之 47 例，顯示緬甸政府對於該國

疫情之掌握或資訊之透明度可能有所不足。綜合以上訊息，顯見我國面臨自緬甸

境外移入屈公病之高度風險。 
 
表二、2019 及 2018 年同時期自緬甸及所有國家入境之港埠採檢及陽性數（率）統計表 

備註：採檢陽性率 =（港埠採檢之陽性病例數/港埠採檢數）* 100%。 

 

屈公病防治策略 

由於屈公病與登革熱傳染途徑相似，兩者防治策略大致相同，依據「登革熱／

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疾管署及地方政府會視屈公病疫情狀況採行相應的防治

策略，包括平時、散發疫情及群聚疫情等三階段（圖三）[9]，分述如下： 

一、 平時預防措施 

由於屈公病與登革熱都是一種「社區病」、「環境病」，在防治上需要全民

共同參與，由日常生活中做起。平時防治即透過社區動員，衛教民眾改變行為，

進而主動整頓家戶內外及社區環境，加強空屋空地、農園及髒亂點管理，澈底

清除孳生源。 

另於流行季節前（約每年 5 月前）地方政府應全面執行查核，並訂定病媒

蚊孳生源清除社區動員計畫，完成轄區空屋空地、公園、地下室、農園及其他

高風險地點清查，逐一列冊管理，不定期督導列管地區病媒蚊孳生及清除

情形，落實公權力執行以促使民眾養成定期巡檢及主動清除孳生源的習慣，

且應於流行季節前完成轄區各醫療院所訪視，提醒醫師提高警覺，對疑似個案

加強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群聚史（簡稱 TOCC）詢問及通報。 

屈公病 登革熱 屈公病 登革熱 屈公病 登革熱 屈公病 登革熱

緬甸 20 0(0%) 1(5%) 38 12(31.6%) 4(10.5%) 29 0(0%) 0(0%) 11 0(0%) 2(18.2%)

所有 2339 4(0.2%) 83(4%) 1102 16(1.5%) 50(4.5%) 2162 2(0.1%) 37(1.7%) 766 2(0.3%) 27(3.5%)

陽性數（率）
採檢數

2019年1-6月
感染

國家

2018年7-8月

採檢數
陽性數（率）

採檢數採檢數
陽性數（率） 陽性數（率）

2019年7-8月 2018年1-6月



│原著文章│ 

2021 年 9 月 28 日 第 37 卷 第 18 期                                        疫情報導  286 
 

二、 散發疫情防治措施 

當發生屈公病境外移入確定病例或零星本土確定病例時，除積極進行

疫情調查及病媒蚊孳生源查核，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同時評估實施輔助性

成蟲化學防治措施之範圍與時機，並針對病例可傳染期間的接觸者進行健康

監測。另持續加強民眾與醫療院所衛教宣導、提升社區動員頻率、研擬策略

鼓勵民眾積極參與病媒蚊孳生源清除，以及訪視位於病例發生地區及其周圍

地區之醫院診所，確實配合於目標明顯處張貼衛教宣導海報，提醒醫師於門診

時提高警覺，對疑似病例加強通報，利於及早發現個案。 

三、 群聚疫情防治措施 

  如已發生屈公病群聚疫情，地方政府應評估疫情規模及防治需要，依

傳染病防治法成立縣市級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應變計畫，規劃群聚疫情

防治工作。且應持續強化衛教宣導、社區動員、病媒蚊孳生源查核及醫療

院所訪視加強通報量能等防治作為。 

  當病例群聚疫情跨越 2 個村里或縣市，可採行「外圈圍堵，內部切穿」

區域聯防，規劃區塊或村里進行防治工作。先在病例群聚區塊外圍形成防堵

圈，加強防堵圈的孳生源巡檢清除及幼蟲化學防治（含預防性投藥），再依

區塊內道路分布或住戶型態等特性，進行縱橫切穿，形成新的較小的防堵

圈，持續加強孳生源巡檢清除及幼蟲化學防治。後續可再參考地理特性、

人口分布及社區動員情形，繼續不斷進行切穿，將病媒蚊的棲地破碎化，

逐步完成孳生源清除與查核，以控制當地傳播。另以各病例分布地點為

中心，健康監視周圍 100 公尺內之民眾，如有民眾出現疑似屈公病症狀，

應通報並採檢送驗，以確認是否遭感染。 

  倘確定病例數仍持續增加，地方政府評估疫情需要強化病例群聚區塊的

防治工作，且針對查獲病媒蚊孳生源的住家或場所，如經通知或公告而未

主動清除，得逕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規定開立舉發單並對該地執行複查，

落實公權力執行，提升民眾警覺度及主動性。 

 

 

 

 

 

 

 

 

 

 

圖三、屈公病三階段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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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要防治措施 

因應 2019 年屈公病本土疫情，除平時防治措施外，疾管署亦加強重點防治

措施，並視疫情變化適時調整防疫作為，全力督導及支援地方政府落實防治，控制

疫情防範蔓延，主要強化作為提列如下： 

一、 強化邊境檢疫措施，落實入境有症狀旅客通報及追蹤 

(一) 加強邊境攔檢及快篩，早期偵檢快速發掘個案 

面對屈公病疫情，第一線檢疫人員均提高警覺並隨時更新疫情知識，

針對來自疫情流行地區入境有症狀旅客，主動以「傳染病防制調查表」

調查。並加強詢問症狀、蚊蟲叮咬史、TOCC、個人聯繫資料等資訊。亦

針對高風險旅客於機場檢疫站抽血，並且將血液檢體送至疾管署檢驗及

疫苗研製中心，進行屈公病、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等三種蚊媒傳染病

之檢驗，且送驗後約兩天即可取得檢驗結果。 

此外，檢疫人員於機場檢疫站立即現場提供衛教單張及防蚊藥劑予

高風險旅客，說明屈公病及防蚊相關知識，並要求其於入境後 24 小時內

儘速至醫療院所就醫，以提早診斷個案，避免病毒傳播至社區。 

(二) 落實入境有症狀旅客通報及追蹤，防檢疫無縫接軌 

檢疫人員將高風險旅客資料鍵入疾管署建置之「智慧檢疫多功能

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SQMS）」，該系統會自動將高風險旅客資料通知至其

居住地之衛生主管機關，當地衛生機關人員可透過 SQMS 系統掌握高

風險旅客資料並進行入境後追蹤關懷。此外，高風險旅客之檢驗結果亦會

透過 SQMS 系統即時通知，若檢驗結果為陽性，亦可即時啟動疫情調查、

孳生源查核等社區防疫作為。 

有鑑於來自緬甸之境外移入個案自 2019 年 7 月起明顯增加，以及

緬甸屈公病旅遊疫情建議等級提升至第二級警示，疾管署亦函請各縣市

政府衛生局，針對自緬甸入境之高風險旅客，不論其 NS1 快篩結果為何，

均提高警覺及優先採行防疫措施，包含加強防蚊衛教、敦促儘速就醫。

必要時，執行高風險旅客居家孳生源查核等，避免造成本土疫情。此外，

高風險旅客一經檢驗確診，衛生機關亦可由 SQMS 系統即時獲知檢驗

結果。透過邊境攔檢及通報、24 小時運作之資訊系統等，達到「邊境─

社區防檢疫無縫接軌」之目標。 

(三) 多元管道及場域衛教宣導，強化目標族群知能 

鑑於國人過往對於屈公病的認知較為薄弱，疾管署透過多元管道及

場域（如國際及小三通港埠之檢疫站、出入境大廳、行李轉盤等處）以

電子看板、跑馬燈等多媒體設備進行衛教宣導，使出入境旅客及港埠工作

人員可即時接收最新疫情訊息，進而認識疾病及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為了有效將疫情訊息觸及可能往來流行地區的目標族群，陸續製作

「國際旅遊疫情速訊」，於疫情不同發展階段（出現今年境外移入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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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多國出現屈公病病例、緬甸屈公病旅遊疫情建議提升至第二級警示

Alert 等）提供予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國籍航空公司、領隊協會、輪船

商業同業公會、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旅遊醫學合約醫院等高風險

族群，並透過交通部觀光局轉知領隊、導遊級旅行社等旅遊從業人員，

提醒旅客於往返緬甸或其他屈公病流行地區時，應做好防蚊措施。 

二、 密切監測國內外疫情，持續加強民眾衛教宣導及提高醫師通報警覺性 

持續監測國際間屈公病疫情發展，特別是與我國往來密切的東南亞、南亞

鄰近國家，掌握國外流行風險，適時調整公布旅遊疫情建議供民眾參考，並請

民眾做好相對應的防護措施（如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政府機關核可的防蚊

藥劑等）。 

自發生屈公病本土疫情，於有病例發生時，透過舉行記者會、發布新聞稿

及運用社群網站（如 1922 防疫達人臉書、LINE@疾管家）露出等，將最新

疫情訊息及防疫作為即時傳遞給民眾，加強民眾自我防護措施、落實孳生源

清除、配合疫情高風險區域防疫管制措施、如有疑似症狀儘速就醫等衛教

宣導。亦發布訊息提醒醫療院所持續提高警覺並加強 TOCC 詢問，對於具

東南亞（尤其是緬甸地區）或南亞等屈公病流行地區旅遊史或國內本土疫情

地區活動史且有疑似症狀之個案，倘登革熱 NS1 快篩陰性，因有屈公病相關

流行病學條件及疑似症狀，仍建議通報屈公病，以利衛生單位及時採取防治

介入措施。 

三、 強化跨部門協調合作，盤點防治整備 

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每月召開「行政院重要蚊媒傳染病防治

聯繫會議」，針對重點縣市加強盤點，強化中央與地方防治工作之協調合作。

為防範緬甸境外移入病例，針對緬甸僑生僑民、臺商及旅客等高風險族群，

請中央相關部會協助加強宣導注意自我防蚊措施及返國或來臺後自我健康

監測 14 天。 

另持續與國衛院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中心合作共同監測病媒蚊密度

變化，自第 36 週起，於群聚事件確定個案居住地及活動地周邊地區，包括

新北市中和區及臺北市萬華區，分別增加 129 個及 12 個誘卵桶佈點，且持續

監測到 10 月 24 日（第 43 週）疫情解除為止。監測結果亦回饋予地方政府

防疫參考，並同時利用密度調查時加強對社區民眾進行孳生源清除衛教，促使

民眾主動清除孳生源。地方政府再依監測結果針對誘卵桶陽性率偏高的里別

強化動員孳清，經由積極防治與動員後，誘卵桶陽性率由 39.1%（第 36 週）

降至 25.8%（第 43 週），病媒蚊密度顯著下降，整體環境風險顯著降低。 

四、 全力協助地方政府強化疫情防治工作，提升督導強度 

疾管署自 7 月起每週召開「登革熱及屈公病疫情應變工作檢討會議」，

掌握前線疫情防治落實情形，檢討屈公病目前疫情及防治作為，並提供地方

政府相關協助與建議。另每日派遣機動防疫隊赴本土疫情區域進行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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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及列管點孳生源查核，且由具防治實務經驗同仁擔任孳清導師，培訓精進

地方防疫人員孳生源查核技能，推動社區動員與民眾衛生教育。 

由於屈公病毒在病媒蚊體內增殖最短僅需 2 天，督導地方政府及早啟動

防治工作、加強轄區醫療院所訪視，以掌握疫情影響範圍，並以電話及親訪

方式，抽訪鄰近本土疫情區域的醫療院所，再次提醒醫師加強疑似個案通報。

經由持續訪視院所下，個案發病至通報的時間從平均最高 6.3 日縮短至 3 日以

內，提高通報警覺，使個案能及早被發現並即時採行介入措施，降低屈公病毒

於社區擴散風險。 

此外，亦督導地方政府落實執行境外移入病例防治作為，加強辦理高風險

族群包括外籍勞工及雇主、新住民及外籍學生等健康監測、返鄉衛教及自我

健康防護等衛教活動，降低流行疫情發生風險。另由於群聚區為山區，防治

不易，地方衛生單位採行高風險區管制工作，於山區出入口設立告示牌，並

劃定管制區域、拉封鎖線，以限制人員進出，避免新增個案。 

 

討論及結論 

2019 年境外移入病例數為歷年最高，部分個案將屈公病毒帶入社區導致國內

流行風險遽增，加以屈公病毒傳播速率快，次一波病例發病日於指標個案發病

第 2 天即可能發生，又多數患者症狀輕微，初期發燒、疲倦等症狀常被誤認為感冒

而延遲通報，若病例未被及時通報，病毒即可能在社區中傳播出去。本次在新北市

中和區發生臺灣首件屈公病本土群聚疫情事件，確定個案潛伏期間均有國強嶺至

圓通寺步道周邊區域活動史，該區域為山區常有不易防治的天然孳生源，且步道

周邊菜園眾多，囤放許多未加蓋的儲水容器孳生孑孓，步道周邊社區又為人口密集

住宅區，且過去無本土病例，民眾及醫師對屈公病較不熟悉，警覺度及經驗不足，

皆可能為發生本土群聚之原因[10]。 

所幸在中央及地方共同努力下，個案發病至通報的時間從平均最高 6.3 日縮短

至 3 日以內，以利於防疫及時介入。在強化環境孳清、落實區塊防治、執行高風險

地區出入管制等防治措施積極介入後，中和區誘卵桶陽性率從 39.1%降至 25.8%，

病媒蚊密度顯著下降，屈公病毒傳播風險降低，整體疫情獲得控制，於 10 月 24 日

監測期滿解除疫情。 

因此，如何能將病毒防堵於境外，於病人發病初期及時發現個案，讓防治工作

能及早介入，杜絕疫情蔓延，實為屈公病防疫的重要目標。屈公病與登革熱一樣都

屬社區病、環境病，惟有全民共同參與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善盡環境管理責任，

澈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為屈公病防治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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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系列專欄： 

如果有慢性或潛在疾病，可以接種疫苗嗎？ 

 

陳孟妤* 

 

在 COVID-19 疫苗臨床試驗中，受試者包括具慢性病者（如：肺部疾病、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炎等），而其疫苗保護效果並沒有與不具慢性病者有所

差異。許多研究均已指出，具慢性病史者感染 COVID-19 後，較容易演變為重症。

因此，在絕大多數的狀況下，具慢性疾病或潛在疾病者，都建議接種 COVID-19

疫苗，原本服用的藥物也大多可以繼續。建議有慢性病史者，在施打疫苗前先

諮詢原看診醫師，或將相關慢性病史及用藥史，提供給疫苗接種的醫師做為評估

的參考。以下說明一些特殊族群的考量： 

一、免疫功能不全者(immunocompromised)：包括因疾病或使用藥物而造成免疫

力低下者，如癌症、移植病患、HIV 感染者、免疫缺乏症(immunodeficiency)

或服用免疫抑制劑者。在疫苗上市前的臨床試驗中，除 HIV 感染者外，使用

免疫抑制劑或免疫低下者為受試者的排除條件，故針對於免疫功能不全者，

疫苗的保護效果及安全性待進一步的研究。一般而言，先天或後天免疫不全

者為接種活性減毒疫苗之禁忌症，然而目前國內外緊急授權使用的 COVID-

19 疫苗包括 mRNA 疫苗(Pfizer/BNT, Moderna)、或病毒載體疫苗(Johnson & 

Johnson, AstraZeneca)等，均非活性疫苗，並不具有感染疾病的風險；因此

免疫功能不全並非接種 COVID-19 疫苗之禁忌症，目前也並無證據顯示免疫

功能不全者接種 COVID-19 疫苗之安全性與非免疫不全者有差異。雖然學理

上免疫功能不全者對疫苗的免疫生成性可能較差，但是否會影響抗體效價或

保護力則需待未來更多實證資料方能證實。已知這類族群感染 COVID-19 後，

演變重症或併發症的風險較高，故為疫苗接種的優先族群；但由於免疫不全

病程與治療複雜，建議經醫師衡量目前狀況與用藥，評估適合接種的時機後，

再接種疫苗。為達最佳保護效果，免疫功能不全者完成疫苗接種後，仍需

維持其他的防疫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出入人潮擁擠不通風的場所等。 

二、自體免疫疾病者：雖然針對此類對象、疫苗的效果及安全性的相關資料仍有

限，然過去其他疫苗並未對此類對象造成特殊的副作用。考量自體免疫疾病

患者，感染 COVID-19 罹患重症的風險也較高，故一般認為此類對象接種

COVID-19 疫苗的效益應遠高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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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凝血功能異常者或具血栓病史者：血小板低下、凝血功能異常、或使用抗血

小板或抗凝血藥物者，可能增加注射部位出血的機會，但並非接種 COVID-

19 疫苗的禁忌症。這類患者施打疫苗後應於注射部位加壓至少 2 分鐘，並

觀察是否仍有出血或血腫情形。 

此外，COVID-19 疫苗上市後資料顯示，腺病毒載體疫苗可能與極罕見的

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TTS)

相關。目前認為此症候群為免疫反應所引起的，機轉類似肝素誘發的血小板

低下症(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因此過去曾被診斷免疫反應引發的

血小板低下症的患者，或曾發生血栓合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者，建議使用其他

非腺病毒載體的疫苗（如 mRNA 疫苗等）。至於一般的靜脈血栓（如肺栓塞、

深層靜脈栓塞），因致病機轉與此類免疫反應引起的血栓不同，故曾有靜脈血栓

病史或具先天或後天凝血傾向者（如蛋白 S 缺乏症、服用避孕藥、懷孕），其

疫苗接種後發生 TTS 的風險，相較於一般人，並不會更高；故可經評估後接種

包括腺病毒載體疫苗在內的 COVID-19 疫苗。 

除了上述列舉情況外，常見的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肺疾與腎臟

疾病等病患，目前證據均顯示 COVID-19 疫苗有良好之安全性與保護力，我國亦

已將相關慢性疾病納入公費接種條件，符合資格者，應盡速接種疫苗，以保護

自身與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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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全球 COVID-19 疫情過高峰趨緩，惟仍嚴峻，歐美國家處高峰，鄰近我國

部分國家疫情仍上升或處高峰；Delta 變異株流行範圍持續擴大，持續強化我國

邊境監測及防疫作為。我國疫情處低度流行，新北市及桃園市出現 Delta 變異株

群聚，且仍有零星不明感染源個案，須注意開學及中秋節人流上升對疫情影響；

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二級至 10 月 4日。 

國內仍處日本腦炎流行季節，各縣市均有感染風險。中國大陸新增 H5N6 及

H9N2 流感病例，WHO評估人傳人風險低，另法國新增 H1N2v流感病例。  

 

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一) 國際疫情 

1. 全球疫情過高峰趨緩，其中歐美仍處高峰。截至 9/21，全球累計

229,084,083 例確診，分布於 194 個國家/地區；近 7 日平均新增病例

數以美國、巴西、印度、英國及土耳其為多；病例中 4,715,828 例

死亡。 

2. 美洲：美、加仍處高峰；中南美洲哥斯大黎加、貝里斯、蘇利南等國

疫情仍上升，惟加勒比地區及南美洲整體趨緩。 

3. 歐洲：土耳其、東歐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多國疫情上升，英國、德國

及以色列仍處高峰。 

4. 西太平洋：新加坡、柬埔寨、寮國疫情上升，菲律賓、韓國、澳洲處

高峰，馬來西亞、越南、日本趨緩；中國大陸福建省 Delta 變異株

群聚疫情持續，9/10 迄今累計逾 400 例本土感染者，惟近日病例均為

接觸者或於封控管控區域內檢驗發現。 

5. 東南亞：印度持平，印尼、泰國等本區其他國家疫情持續趨緩。 

6. 全球（除帛琉外）旅遊疫情建議維持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人

應避免所有非必要之出國旅遊。 

(二) 國內疫情 

截至 9/21，我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通報累計 3,191,134 例，其中

16,159 例為確定病例，包括 1,527 例境外移入、14,578 例本土、36 例

敦睦艦隊、3 例航空器感染、1 例不明及 14 例調查中；確診病例中 841

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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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外移入：新增 84 例，境外移入個案檢出多為 Delta 變異株，移入國

家以美國為多，其次為印尼及英國；因應全球 Delta 變異株持續傳播

及擴大，我國持續執落實邊境嚴管及變異株監測。2020 年起移入國家

前三名為印尼 291 例、菲律賓 268 例及美國 254 例。 

2. 本土病例：新增 28 例，新增病例仍以新北市及臺北市為多，新北市

校園及衍生社區 Delta 變異株群聚監測至 9/22，桃園市群聚已監測

期滿；中秋連假致跨縣市人流移動增加，持續監測疫情變化。 

3. 敦睦艦隊（磐石艦）群聚：累計 36 例磐石艦人員。 

4. 航空器感染群聚：累計 3 例機組員，研判在飛機上受已發病個案感染。 

5. 不明：累計 1 例無症狀個案，離境前自費採檢陽性後通報確診。 

6. 調查中：累計 14 例，皆為同一航空公司機組員。 

圖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通報趨勢 

(三) 各國感染風險級別列表（新增國家以粗體字標示） 

級別 國家數 國別 

低風險 6 澳門、帛琉、諾魯、馬紹爾群島、香港、不丹 

中低風險 1 紐西蘭 

備註：本表就全球確診數前 90 名及重要國家評估感染風險，並僅表列低風險及中低風險國家。 

 

二、 日本腦炎 

近二週無新增確定病例；今年累計 26 例，高於 2019–2020 年同期（20–

21 例），其中 1 例死亡；個案居住地以中南部為多（22 例），分布於臺南市

及屏東縣各 5 例、臺中市 4 例、高雄市 3 例、彰化縣 2 例，餘 7 個縣市各 1

例散發病例；目前為流行季節，各縣市均可能出現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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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類流感 

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仍處低點。 

圖二、2019–2021 流感季門急診類流感就診人次趨勢 

 

四、 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門急診就診人次續處低點；近期社區合約實驗室無分離出腸病毒；

今年尚無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定病例，2010 年累計 6 例，其中 5 例

感染 EV71。 

圖三、2020–2021 年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二) 國際疫情 

閾值：11,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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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型 A 型流感 

(一) 中國大陸 H5N6 及 H9N2 流感 

1. WHO 於 9/7–9/16 共公布 2 例 H5N6 流感病例，分布於廣西壯族自治

區柳州市及湖南省永州市各 1 例，年齡均為 40 餘歲，8/25 至 9/8

發病，發病前均有禽類接觸史，均病況嚴重，家庭接觸者均無人發病。 

2. 全球累計 44 例 H5N6 流感病例，其中中國大陸 43 例，寮國 1 例，

WHO 評估於人類間尚未具持續傳播能力，人傳人風險低；我國前

已將該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及湖南省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二級：

警示(Alert)。 

3. WHO 公布 9/14 通報 1 例 H9N2 流感病例，為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 11 歲男童，9/6 出現輕症，病況輕微，發病前曾接觸家禽，

家庭接觸者均無人發病；該國今年累計 16 例，自 2015 年起則累計

57 例。WHO 評估由於持續自家禽檢出病毒，預期仍會出現人類病例，

惟人傳風險低；我國前已將該國貴州省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

二級：警示(Alert) 

(二) 法國 H1N2v 流感 

法國衛生部 9/10 報告首例 H1N2v 流感病例，為居住西北部不列

塔尼(Brittany)男性，發病前 1 週曾接觸豬隻，病況良好，密切接觸者均

無發現病例；基因序列顯示與自 2020 年 2 月迄今歐洲豬隻流行之豬

流感 A/H1N2 相近。 

 

六、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 

全球（除帛琉外） 
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避免至當地所
有非必要旅遊 

2020/3/21 

帛琉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4/22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廣東、安徽、福建、湖南、
山東、江蘇、貴州、廣西、
河南、重慶市、四川、 
江西、湖北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4/16 

印度、奈及利亞、俄羅斯、 
柬埔寨、寮國、中國大陸其他
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8/13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寮國、越南、 
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3 個國家：斯里蘭卡、馬
爾地夫、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7/30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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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麻疹 

亞洲 4 國：中國大陸、菲律賓、
越南、印度 

非洲 3 國：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6 國、美洲 14 國／屬地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7/13 

亞洲 6 國、美洲 35 國／屬地、 

非洲 13 國、大洋洲 13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13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2/30 

黃熱病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6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2/26 

德國麻疹 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6 

屈公病 
印尼、印度、馬來西亞、 

柬埔寨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